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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聘当保安，却被调岗到车间；拒绝调岗，遭公司强制辞退——

长沙保安求助：
企业有权无偿开除员工吗 ■热点追踪

立法遏制“过劳死”，

能拒绝疯狂加班吗
“不是在上班，就是在

上班的路上。”加班，似乎

是每个职场人无法回避的

问题。在近日的全国两会上，

有政协工会界委员呼吁，要

遏制过度加班现象，在企

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

机制，在行业层面科学制

定劳动定额，在立法层面

明确界定“过劳死”标准，

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

力度，切实维护劳动者合

法权益。

加班过多、疯狂乃至

让 员工猝死，一方面由于

职场人面临较大的职业竞

争与生存压力；另一方面，

因为一些用人单位盲目崇

尚“加班文化”，导致“上有

所好，下必甚焉”。

另外，正如政协委员所

说，员工“过劳死”处于难

认定、难维权的尴尬境地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 7

种工伤中不包含“过劳死”，

只规定“在工作时间和工

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

者在 48 小时内经 抢救 无

效死亡的”，视同工伤。“过

劳无责”就加剧了加班的

肆无忌惮。

实际上，用人单位不提

高员工工作效率、建立更

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，而

盲目鼓吹加班，本身就是

一种畸形文化，用威权和

利益捆绑来强迫员工加班

不仅不道德，更涉嫌违法。

想 要改 变 现 状，要 有

法律制度、企业规范、政

府作为的合力。比如，在

立法上，出台界定“过劳死”

的标准，或将“过劳死”纳

入工伤范围；在执行上，主

管单位要让《劳动法》、《职

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更“硬气”，严格

监控企业强制员工加班、

过度加班 ; 企业应转变管

理观念，以更高的守法意

识与自律，杜绝不必要加

班，强制禁止危及员工身

心健康的加班。在一些特

殊性行业、企业，当加班

不可避免时，对加班时间、

劳动强度、物质补偿等方

面给出匹配的的标准，底

线同样是不损害员工身心

健康。

（本文来源于《中国青
年报》）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周纯梓

俗话说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尤其是在涉及

利益关系的职场环境，总有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

纠纷故事，比如员工投诉老板。

不久前，因上班时间接听 30 秒电话遭到公司

辞退的杭州女员工状告老板，最终索赔成功，公司

以赔付 33000 元补偿金平息了这场舆论风波。而

女员工的维权行为也让不少网友拍手称赞。

当然，也引发了一个职场话题——当意见不合

时，企业有权无偿开除员工吗？ 3 月 13 日，今日

女报 / 凤网记者接到一名长沙保安的求助电话，他

的职场遭遇或许能帮你回答上面的问题……

回顾>>

应聘当保安，他却被调岗到高温车间

说法>>

不愿调岗可解除合同，
但需要赔付

因为不愿调岗被开除的曾院安能否申请维权

呢？对此，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采访了湖南万和

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。李健解释，依据《劳

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，

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，仍不能胜任工作的，

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

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，可以解除劳

动合同。

不过，即使曾院安不适合在车间的工作，该

单位也应在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

胜任工作时通过提前三十日书面或选择额外支付

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。

针对曾院安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一说，李健认

为，双方说法不一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应由用人

单位举证，如果用人单位不能有效举证，则应当

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 

如果真未签订劳动合同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

第八十二条规定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

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

还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

链接>>

女子上班接 30 秒电话被辞退
“不就接了个电话呀！哪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

果？”2017年11月25日，来自杭州某科技公司的

员工黄女士因上班时间接 30 秒电话，被公司直接

辞退，让她感觉十分委屈。

然而，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小周认为：“公司方面

并没有过错，之前公司就已经特地通知了上班期间

不允许用手机，否则就开除。员工都签字认可了，

违反就要开除。”在双方僵持长时间后，公司最终

赔偿黄女士33000万元。

律师有话说>>

李健：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

劳动者有严重失职、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情形

时，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本案中，劳动者

并未严重违反劳动合同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无

据。而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违反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。单位与劳动者签

订的“除特殊情况外上班使用手机就开除”的规

定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

定，应属无效。

求证>>

“曾经理”辞职了，人事部“不了解情况”

“我是来当保安的，怎么能强制

调岗呢？”3 月 13 日，今 年 54 岁的

长沙市民曾院安向今日女报 / 凤网记

者求助。他告诉记者，2017 年 10 月

10 日，公司突然将他开除了，原因是

自己不愿意接受调岗。更可气的是，

在公司当了 3 年保安，不仅不签劳动

合同，遭辞退时也没有支付任何赔

偿金。

曾院安告诉记者，他是在 2014

年初，通过网络招聘入职湖南长沙口

口香实业有限公司，当时应聘的岗位

是保安。

“按当时约定，一个月要上 30 天

班，每月工资是 2170 元。”应聘上这

份工作，对从未出门打工的曾院安来

说，很是满意。所以即便是公司人

事部经理只让他填写了一张入职表，

没有签订相关劳动合同等，他也勤

勤恳恳工作了多年。

可是，2017 年 9 月的一天，曾院

安遭遇了一场职场风波——“人事部

曾经理突然叫我去办公

室，说我不能胜任保安

的工作，要将我调到车

间。”曾院安说。

对于这个突如其来

的调岗通知，他并不能

接受。一方面他考虑自

己年纪大了，车间高温、

高 强 度 的 工 作“ 吃 不

消”；另一方面他认为自

己是应聘当保安入职，

即便要服从调岗，也应

该 提 前

多 日 通

知， 有

选择的余

地。

然 而，

还没能到“商

量 的 余 地 ”，

曾院安就被曾

经理告 知 ：“我

们人事部门有权

利 调岗， 不 同 意

现在就可以走人。”

就这样，2017 年 10

月 10 日公司 将 曾院

安开除了，“除正常工资外，没有任

何补偿费用”。

曾院安怎么也想不明白 ：“就因

为我没及时同意调岗，公司就可以

无偿开除员工吗？”于是，为了讨个

说法，被辞退的曾院安一直向相关

部门申请维权。

为了核实曾院安所言是否属实，3

月 13 日，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电话联

系上湖南长沙 口口香实业有限公司董

事长罗利。罗利坦言，曾院安确实曾

在公司工作，但她并不清楚曾利安与

公司的劳动合同纠纷，“建议

向公司人事部门和

当地劳动局了解

情况”。

随 后，

根据曾院安

提 供的联

系 方 式，

记 者 联

系上了该公司人事部门的曾经理。曾

经理告诉记者，曾院安确实是在自己

手上被解雇的，但如今他已经辞职，

建议找公司人事部门办公室进一步

了解情况。

记者又拨通了该人事部门办公

室的电话，接线工作人员告知：“曾

经理确实辞职了，但现在人事部没

有负责人。”而对于曾院安的情况，

她表示“不了解情况，我没有权限

查看员工档案，也不知道谁可以查

看，但很肯定公司是和他签了劳动

合同的”。当记者再次拨通曾经理的

电话时，一直无人接听。

扫一扫，
分享你的观点


